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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男留下4元钱
拎走一只烧鸡

2019 年 12 月 24 日晚 9 时 07 分，
45岁男子于某留下几张纸币后，强行
从“利康烤卤店”内拎出了一只重约2
斤的烧鸡。该店老板刘海民说，纸币
共有4张，每张面值1元。

店内监控视频完整记录了烧鸡
被强行拎出店门前的6分钟。

当晚9时许，于某走进烧鸡店内，
站在货架靠店门一侧，要了一只烧
鸡。站在货架里侧的韩伊兵边称重
边说，30元一斤。于某带着骂腔埋怨
太贵。韩伊兵回复称，一直卖这个
价。接着，于某又点了鸡爪。称完鸡
爪后，韩伊兵说一共74元。

9 时 02 分，于某向韩伊兵出示支
付凭证。韩伊兵说，还差 4 元。于某
问，就付这么多，行不行？韩伊兵说
不行。随后，于某拎着烧鸡和鸡爪往
店外走。韩伊兵说，还差 4 元没付。
于某转身连说 4 次：“来来来，你拦着
我。”韩伊兵说：“你不给就算了，你要
走就走，我也不在乎这4块钱。”

9时02分50秒，于某说，“退钱，不
买了。”韩伊兵打开收银柜，拿出几张
纸币说，鸡和鸡爪留下就退钱。于某
仍然拎着鸡和鸡爪不放，并要求退钱。

9 时 03 分 40 秒，于某对韩伊兵
说：“喊你老板来。”

9时04分10秒，韩伊兵正在给老
板打电话时，于某把鸡和鸡爪放在了
货架上。见此状，韩伊兵把钱递至于
某手上。但是，拿到退款后的于某又
拎起鸡和鸡爪，韩伊兵一把夺了回
来，鸡爪掉在了地上。于某一边大
喊：鸡拿来，一边冲进货架里侧。

9 时 05 分，货架内两人就价钱再
次理论。

9时06分，韩伊兵给其亲戚、—村
治保主任高某打电话。

双方发生口角时，于某至少两次
爆粗口，韩伊兵并未回应。

11 月 6 日，记者问于某：“韩伊兵

退你钱，你也接了，为何强行把鸡拎
出店外？”于某表示，他是店里的常
客，与店老板相识。走了之后，他也
会把钱给店老板送来。

店主刘海民对记者表示，他和于
某只是认识，但关系没好到“他会把
烧鸡钱主动送来”的份儿上。直到今
日，于某也没表示过要给烧鸡钱。

记者问于某，人在正常情况下，
会如此买烧鸡吗？于某坦言，买烧鸡
前他喝了酒，三个人平分了一瓶一斤
装的白酒，“我没喝多。对这事我也
后悔，但没有后悔药。”

男子酒后强行带走烧鸡
引发冲突

于某拿到退款后仍强行带走烧
鸡，进而引发肢体冲突。冲突分为两
场，参与人员有：于某、韩伊兵、高某。

第一场冲突是在距离烧鸡店约
30 米处。于某和韩伊兵在此处争夺
烧鸡。高某赶到后先是与于某争论，
接着起肢体冲突。二人起冲突时，韩
伊兵并不在现场，而是回了烤卤店。

于某介绍，高某先动手打了他一

拳，这一拳让他脸肿了四五天。挨了
一拳后他才还手，但没打到高某。

高某说，他是村治保主任，出面
协调纠纷是本职工作。看到于某和
韩伊兵在争夺烧鸡后，他劝韩伊兵，
没必要为一只烧鸡吵架。在过程中，
于某指责他是韩伊兵的保护伞，还先
动手打了他，他还手是为了自卫。

随后，第一场冲突被高某随行人
员劝开，烧鸡也被随行人员拿在手
中。高某留在原地报警，于某离开。

旋即，第二场冲突发生。
于某介绍，他走到烧鸡店附近

后，韩伊兵又冲出来打他，他摔倒在
地，左腿关节处疼痛得无法站立。

韩伊兵向辩护人石子强介绍，于
某打他，他后退，于某在追逐过程中，
碰到马路上的护坎摔倒在地。躺在
地上的于某还挥手打他，他还手打了
于某两下，一下被其抬手挡住，一下
打中对方身体。

记者获得的视频显示，于某倒地
后，其妻子和父亲赶到，韩伊兵被于
某父亲推倒在地。

接着，民警赶到现场，将涉事人
员带走。

于某称，肢体冲突造成左腿髌骨
骨折。他同意警方将此案当成治安
案件调解，但韩伊兵家人一直没赔
偿。今年6月，他去做了伤情鉴定，鉴
定结果显示其髌骨骨折构成轻伤二。

治安案件升级为刑案
双方各执一词

于某的伤情鉴定报告出来后，这
起治安案件升级成了刑案。

7月24日，韩伊兵家人收到的《逮
捕通知书》载明，经伊川县检察院批
准，警方对涉嫌故意伤害罪的韩伊兵
执行逮捕，羁押在伊川县看守所内。

辩护人石子强介绍，伊川县检察
院的《起诉书》载明，于、韩二人因烧
鸡价格发生争执，争执中，韩伊兵致
于某轻伤二级，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韩伊兵家人称，韩伊兵今年28岁，
跟着店主刘海民卖烧鸡已有10年，从
不惹事，是于某酒后惹事。“每天都有
人去店里买烧鸡，没遇见过像他一样
的。视频里看得清清楚楚，于某一进
门就骂骂咧咧，74元只给70元。钱都

退给他了，他还强行拿走烧鸡。”
韩伊兵家人表示，于某受伤是其

追打韩伊兵摔倒所致，与韩伊兵无
关，他们相信法院的判决。

于某称，冲突6个月后，他才去做
了伤情鉴定，就是寄希望于调解结
案，但韩伊兵家人一分钱都不愿赔。
他现在爬楼梯，脚还隐隐作痛。

关于赔偿，韩伊兵家人说，农村
人认死理，买烧鸡不给钱就没理。打
架时，都是用手，很难用手把腿膝盖
打骨折，是于某自己摔倒碰骨折的，

“我家的人都已经关进去4个月了，还
想要我们赔钱，没门。”

律师认为系正当防卫
做无罪辩护

石子强律师认为，本案的定性是
目前争议的焦点。韩伊兵追于某的
目的是为了拿回烧鸡，遭遇反抗，可
行使防卫权，韩伊兵没有伤害于某的
主观故意。

石子强称，目前检方的《起诉书》
是以结果来定罪。

纵观本案，绝不能单纯以客观的
结果来定罪处罚，而是应当结合事件
发生的前因后果综合评判当事人的
行为。

韩伊兵为了保护财产不受侵害，
对于某不法行为的反击，完全符合防
卫时间、限度要求。

石子强介绍，事发当天，韩伊兵
在店内正常卖烧鸡，因付款与于某发
生争执，于某在拿到退款后仍将烧鸡
强行带走，已构成非法占有，面对这
种典型的逞强耍横、寻衅滋事行为，
韩伊兵先是求助村治保主任高某，随
后于某与高某发生肢体冲突，此时于
某已经由寻衅滋事行为涉嫌构成转
化型的抢劫罪。按照《关于依法适用
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本
案具备正当防卫的时间、条件，于某
强行带走烧鸡，可视为不法侵害正在
进行。

据上游新闻

男子酒后强拿烧鸡引冲突致骨折
被捕店员是否正当防卫引争议

2019年12月24日晚，河南洛阳伊川县水寨镇男子于某酒后走进烧鸡店，为少付4元钱，他和店员发生口角，店员韩伊兵全额
退款后，于某仍强行拿走烧鸡。韩伊兵追出店外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于某倒地，后检查为左腿髌骨骨折。

警方介入后，此案先是被当成治安案件调解，自觉委屈的韩伊兵不愿赔偿。于某对此不满，半年之后做了伤情鉴定，结果为轻
伤二级。今年7月，韩伊兵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检方批捕。

11月6日，韩伊兵的辩护律师石子强对记者表示，韩伊兵追于某的目的是为拿回自己的财产（烧鸡），遭遇反抗可行使防卫权，
其没有伤害于某的主观故意，不用承担刑责。

于某则表示，他对强行拿走烧鸡的行为感到后悔，但无法接受韩伊兵不赔偿，“我受伤了，他还不赔，那就让法院判。”
目前，该案在伊川法院待审。

2019年12月24日9时04分，韩伊兵退还70元后，于某仍要拎起烧鸡准备带走。 视频截屏

生日趴狂喷150瓶名酒“名媛”没钱结账获刑
“生日派对”因为面子一晚上竟

消费了12万多最终因为付不出钱，与
店家对簿公堂。

今年 5 月 21 日，上海静安区某
KTV负责人陶某向警方报案称一女子
石某以办生日派对的名义在店内消费
了1瓶单价49800元的路易十三洋酒，
150瓶单价398元的香槟，算上其他消
费共计121775元。

在派对上，享用完高档洋酒和生
日蛋糕后，石某带着三名女子将上百
瓶香槟全部喷洒在 KTV 包厢内。陶
某介绍，石某是 KTV 的常客，在派对
前还打电话预定了酒水和包厢布置，
但是在事后却拒绝支付任何费用。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石某实际的
生日在8月，5月20日当天，她只是以

生日为借口举办“520”狂欢派对。虽
然石某对于酒水进行了预定，但是当
天她并没有带相应的钱款前来。由
于她本身并没有稳定的工作，父母也
均为上海普通务工人员，整个家庭也
并没有能力供给她当晚的奢侈消费。

检察官认为，正是犯罪嫌疑人石
某在事前对于生日派对酒水套餐的预
定，才使得商家误认为她有相应消费
能力，并自愿提供了店内价值十余万
元的商品和服务。但是在5月20号当
晚，商家在交付店内财物后，犯罪嫌疑
人石某并不能支付，事实上石某是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
相，骗取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

让人唏嘘的是，在案件办理中石
某的父亲用自己打工赚来的血汗钱退

赔了涉案KTV当晚4万多元的酒水成
本损失。但是，石某终究还是要为自
己“520”那天荒诞的行为付出代价。

近日，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此案并当庭作出判决，被告人石某因
诈骗罪被判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并处罚金5000元。 据上观新闻

石某以办生日派对的名义在店内消费共计121775元。


